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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2月 26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禁化武组织 )总干事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第 12 段的要求提交的第十五次月度报告(见附件)。报告叙述

2014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2 日期间的情况。 

 禁化武组织总干事表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剩余的 12 个化学武器生产设

施的销毁工作很快就要开始。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原先的申报及随后的修订，禁化武组织技术专家继

续与叙利亚当局进行对话。我上次发函后，这些专家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至 15

日第六次出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高兴地注意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禁

化武组织的这种合作在继续。在这方面，我鼓励叙利亚当局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

器的公约》的规定继续与禁化武组织全面合作。 

 上周，禁化武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况调查团的第三次报告已分发给

《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如你所知，实况调查是为了调查关于该国境内为敌对

目的使用有毒化学品的指控而开展的。该报告更加详细地介绍了调查团在年初开

展的工作。2014 年 9 月 10 日的第二次报告中的结论就是根据年初的工作作出的。 

 我在 2014 年 9 月 26 日的信中表示，我对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团第二次报告

提出的调查结果深感关切，对此我仍然深感关切。我强烈谴责在叙利亚冲突中使

用有毒化学品的行为，无论何方所为。必须把对这种行为负有责任者绳之以法。 

 自我上次发函以来，西格丽德·卡格女士已被任命为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

协调员。我请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女士继续以我的名义进行斡旋，以

促进实施第 2118(2013)号决议。凯恩女士领导的裁军事务部负责确保过渡顺利，

并在一切情况下确保工作持续性。 

 请你紧急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本函及其附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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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谨随函附上我的题为“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方案一事的进展”的报告，供转

递安全理事会。该报告是根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7 日

EC-M-33/DEC.1 号决定和安全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118(2013)号决议的有

关规定编写的。报告叙述 2014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2 日期间的情况，并按照

执行理事会 EC-M-34/DEC.1 号决定的要求作了汇报。 

 

艾哈迈德·于聚姆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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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的说明 
 

  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方案一事的进展 
 

 

1. 根据执行理事会(下称“执理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决定(EC-M-33/DEC.1，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f)分段，技术秘书处(下称“技秘处”)应每个月向执理会

报告该决定的执行情况。且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第 12 段，

技秘处的报告还将通过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本文为第 15 份此种月度报告。 

2. 执理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叙利亚化学武器和叙利亚化学武器生产

设施的具体销毁要求”的决定(EC-M-34/DEC.1，2013 年 11 月 15 日)。在该决定

第 22 段中，执理会决定技秘处应“在按执理会 EC-M-33/DEC.1 号决定第 2(f)分

段的规定提出报告的同时”，报告决定的执行情况。 

3. 故谨此根据上述两项执理会决定提交本报告，其中包含关于这些决定在 2014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2 日期间的执行情况的资料。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根据 EC-M-33/DEC.1 和 EC-M-34/DEC.1 的要求取得的进展 

4. 按照 EC-M-33/DEC.1 第 1(c)分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须于 2014 年上半年

完成所有化学武器物料和设备的销毁工作。如先前所报，宣布的化学剂已经全部

运到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外，而宣布的全部第 1 类化学剂库存业已销毁。下

文介绍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本报告期内在履行其义务方面取得的进展： 

 (a) 根据执理会决定 EC-M-43/DEC.1(2014 年 7 月 24 日)对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的 12 个宣布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化武生产设施)(飞机库和地下建筑)进行销

毁和核查一事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联合国项目事务厅(项目事务厅)代表禁化武组

织，已经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预先选中的两家叙利亚公司就 12 个化武生产设

施的销毁作业和所需设备签订了合同。关于完成作业方面的计划的时间框架，如

果销毁活动开始前所需的动员期将按时结束，预计销毁活动将于 2014 年 12 月底

开始，且将不晚于 2015 年 1 月中销毁第一个化武生产设施。如先前所报，预计

将最晚到 2015 年 6 月底销毁完全部 12 个化武生产设施，但届时可能会略有延迟。 

 (b) 根据 EC-M-34.DEC.1 第 19 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应向执理会提交有

关在其境内销毁化学武器和化武生产设施方面的活动的月度报告。第 13 份此种

报告已于 2014 年 12 月 17 日提交给技秘处(EC-M-48/P/NAT.1，2014 年 12 月 17

日)。 

 (c) 按照EC-M-33/DEC.1第 1(e)分段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

议第 7 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应在执行有关决定和决议的各个方面提供充分合

作。在报告期内，叙利亚当局继续提供了必要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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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销毁活动的缔约国在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方面的进展 

5. 在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完成了确定要运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外的化学剂

的运输之后，销毁活动已接近完成。以下各分段介绍了在下列地点销毁剩余的叙

利亚化学武器的情况：在根据 EC-M-34/DEC.1 第 24 段选中的商业性设施中；在

缔约国根据 EC-M-36/DEC.2 号决定(2013 年 12 月 17 日)第 7 段赞助的设施中： 

 (a) 如先前所报，芬兰的 Ekokem 公司已经全部销毁了其接收的第 1 和第 2

类化学剂。至本报告的截止日，由卡普雷号船于 2014 年 8 月 30 日和 31 日运到

的 DF 废水已共有 37%被销毁。 

 (b) 至本报告的截止日，美利坚合众国的 Veolia 环境服务技术解决方案有限

责任公司(与 Ekokem 公司一道由禁化武组织通过招标选中的另一家商业性设施)

已经销毁了其接收的化学剂的 65%。 

 (c) 至本报告的截止日，Mexichem 英国有限公司尚待销毁的化学品只剩下

了一种，有关销毁活动已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 

 (d) 如先前所报，从卡普雷号船上的中和作业中产生的 HD 废水已于 2014

年 9 月 5 日运抵德国的不来梅港，又从那里运到了 GEKA 设施。至本报告的截止

日，已经销毁了这些废水的 39.6%。 

6. 从总体上看，上文第 5(a)至 5(d)分段所述的销毁活动意味着至本报告的截止

日，第 1 类化学剂的 100%和第 2 类化学剂的 88.8%已经销毁，这使合计销毁总

量达到了 97.8%，其中包括先前已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销毁的异丙醇。技

秘处将继续在海牙作情况通报并提交月度报告，向缔约国介绍此类情况。关于消

除叙利亚化学武器方案的总体报告已提供了有关完成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活

动的时间安排(EC-76/DG.16 第 25 段，2014 年 7 月 4 日)，且执理会第七十六届会

议已注意到该时间安排。计划在 2015 年 2 月销毁剩余的第 2 类化学剂。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预计最晚到 2015 年年中销毁从卡普雷号船上的中和作业中产生的

所有废水。 

技秘处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开展的活动 

7. 通过禁化武组织派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特派团，继续与联合国进行了有

效合作。至本报告的截止日，作为禁化武组织派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特派团

成员而实地部署了 3 名禁化武组织的工作人员。如先前所报，作为总干事的叙利

亚事务特别顾问，巴西的若塞·阿图尔·德诺特·梅德罗斯大使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25 日访问了大马士革，并在访问期间与叙利亚高级官员和项目事务厅的

工作人员举行了不无助益的会晤。2015 年初，梅德罗斯大使将继续其在这方面进

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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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总干事继续与接纳销毁设施或以其他方式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缔约国的

高级代表举行会晤。他还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定期沟

通。按照执理会第七十五届会议的要求(EC-75/2 第 7.12 段，2014 年 3 月 7 日)，

技秘处继续代表总干事在海牙向缔约国作例行情况通报。 

9. 根据执理会第七十六届会议的规定(EC-76/6 第 6.17 段，2014 年 7 月 11 日)，

技秘处和叙利亚当局继续就叙利亚的宣布方面的未决问题开展合作。在执理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上，技秘处就宣布评估组的活动作了一次后续介绍。宣布评估组最

近一次访问大马士革的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10 日至 15 日，在此期间，评估组继

续面访了叙利亚化学武器方案的主要参与人员，并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国家

主管部门举行了几场技术性会议，同时访问了两处场点。预计将继续与叙利亚主

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磋商。 

10. 如先前所报，为执行在 EC-M-43/DG.1/Rev.1 号说明(2014 年 7 月 21 日)中规

定的补充特殊监督措施，将采用一种地库监测系统，该系统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

在使用的技术为基础。在 Aquila 技术公司的合作下，禁化武组织已经敲定了关于

在地下建筑中实施监测系统的第一阶段工作的行政规定，并正在拟定有关第二阶

段实施工作的规定。监测系统的实施与有关内塞的已计划施工活动的商定的时间

框架相符。正在继续就实施监测系统的形式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磋商。 

追加资源 

11. 至本报告的截止日，销毁化学武器叙利亚信托基金收到的捐款总额为 5 030

万欧元。捐款分别来自阿根廷、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

国、欧洲联盟、芬兰、德国、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马耳他、

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大韩民国、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土耳其和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中包括原来捐给第一个禁化武组织叙利亚信托基金

但后来应捐助方的要求部分或全部转存到销毁化学武器叙利亚信托基金的款项。 

结语 

12. 禁化武组织派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特派团的今后活动重点仍将是销毁

12 个剩余的化武生产设施，这些销毁活动定于 12 月底开始。宣布评估组也将继

续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工作。 

13. 负责调查有关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将有毒化学品用作武器的指称的

事实调查组 (调查组 )正在继续开展工作。调查组已经提交了第三份报告

(S/1230/2014，2014 年 12 月 18 日)，其中详细介绍了其开展的工作，这些工作正

是其第二份报告所载的主要调查结论的依据。 

 

http://undocs.org/ch/S/1230/2014

